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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自愿披露对外投资上海佑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近日，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拉丁”或“公司” ）与上海佑科仪器仪

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或“佑科” ）签订《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

购买佑科35%的股权， 交易价格为61,250,000元。 按市盈率法， 对应目标公司100%的股权估值175,

000,000元，相对于目标公司2024年净资产增值82.51%。 上述资金来自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本次投资

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佑科35%的股权，佑科将成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对佑科的投资，有利于丰富公司在

实验室通用分析仪器领域的产品线，能够更好地便利客户一站式采购及增加客户粘性。 同时，公司也将

利用自有的客户资源、渠道资源、电商平台资源及在国内和海外的仓储资源为佑科充分赋能。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 风险提示：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可能存在目标公司在后续运营过程中可能受到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

经营管理等因素变化影响，未来经营状况、投资收益及协议执行等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上海佑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实验室通用分析仪器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企

业，同时也是“中国制造” 的分析仪器在国际市场的供应商之一。佑科主要产品为紫外分光光度计、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计、UV、PH计、酸度计、电导率仪、电导仪、盐度计、生物显微镜、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气

相色谱仪(GC)、红外水份测定仪、卤素灯水份测定仪、粘度计、电子天平、分析天平等。 对佑科的投资，有

利于丰富公司在实验室通用分析仪器领域的产品线，能够更好地便利客户一站式采购及增加客户粘性。

同时，公司也将利用自有的客户资源、渠道资源、电商平台资源及在国内和海外的仓储资源为佑科充分

赋能。

（二）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原股东艾雷与胡建立夫妇所持目标公司35%的股权（对应全部货币

出资部分及部分无形资产出资部分），交易价格为61,250,000元。 上述资金来自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三）本次交易的决策与审议程序

2025年11月26日，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定，该事项属于公司

总经理办公会审批权限范畴，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事项属于公司总经理办公会

审批权限范畴，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亦无需有关政府部门批

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介绍

1、艾雷，中国公民，佑科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佑科股东之一

2、胡建立，中国公民，佑科总经理，佑科股东之一

艾雷与胡建立系夫妻关系。

（二）交易对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易对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上海佑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企业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艾雷

成立日期：2007-01-1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797050928T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青灵路228号

经营范围：仪器仪表的制造、加工、批发、零售，化学试剂（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

品、易制毒）、玻璃仪器、办公用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的批发、零售，计算机软件开发，从事仪器仪

表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艾雷 1,600 80.00%

胡建立 400 20.00%

合计 2,000 100.00%

本次交易后股权结构：

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佑科35%的股权。

2、交易标的权属状况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标的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权属清晰，标的公司股权不存在质押、查封、

冻结或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

资产总额 162,200,934.03

负债总额 66,315,744.71

资产净额 95,885,189.32

营业收入 101,577,024.57

净利润 22,481,943.79

上述主要财务数据系初步调研数据，未经审计，其中资产负债表期初、期末数据和利润表2024年数

据经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定。

四、定价情况及出资方式

经各方初步预估，按市盈率法，目标公司100%的股权截至基准日的价值为175,000,000元，相对于

目标公司2024年净资产增值82.51%。 原股东所持目标公司35%的交易价格为61,250,000元。目标公司

最终估值，将以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目标公司截至基准日（2025年12

月31日）的净资产为参考依据，并结合资产评估报告结果，由双方友好协商确定。 双方同意，资产评估报

告结果与预估值偏差小于5%的，交易价格无须调整；资产评估报告结果与预估值偏差大于5%的，交易

价格根据实际偏差情况进行调整，具体由双方友好协商并以书面方式确定。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一：艾雷

乙方二：胡建立

丙方：上海佑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二）本次交易总体方案

2.1�甲方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乙方所持目标公司35%的股权，交割日后，目标公司将成为甲方

的参股子公司。

2.2�乙方向甲方转让的目标公司35%的股权中。 乙方一、 乙方二各自的转让价款按照转让比例确

定。 甲方优先获得以货币形式出资的注册资本，如不足的，再以非货币形式出资的注册资本进行补充。

最终以实际工商变更为准。

（三）标的资产的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3.1�根据尽调结果，各方初步预估，目标公司100%的股权截至基准日的价值为175,000,000元（大

写：人民币壹亿柒仟伍佰万元整），乙方所持目标公司35%的交易价格为61,250,000元（大写：人民币

陆仟壹佰贰拾伍万元整）。

3.2�目标公司最终估值， 将以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目标公司截至

基准日（2025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为参考依据，并结合资产评估报告结果，由双方友好协商确定。 双

方同意，资产评估报告结果与预估值偏差小于5%的，交易价格无须调整；资产评估报告结果与预估值偏

差大于5%的，交易价格根据实际偏差情况进行调整，具体由双方友好协商并以书面方式确定。

（四）现金对价的支付

4.1�定金

4.1.1�根据各方签署的本协议约定，甲方向乙方支付1,000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仟万元整）作为本

次交易的定金。

4.2�现金对价支付的前提条件和进度

4.2.1�甲方支付现金对价以交割前提条件全部满足或被甲方自行决定事先书面豁免为前提条件。交

割日指如下日期中的较早者：（1）自交割前提条件满足或经甲方以书面形式予以豁免后的第七（7）个

工作日；（2）标的资产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之日。

4.2.2�如上述现金对价支付的交割前提条件全部满足或除甲方豁免的相关条件之外的其他条件均

得到满足后，甲方将分期向乙方支付现金对价。

（五）标的资产的交割

各方同意， 标的资产应在正式交易文件生效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乙方及目标公司应按照上述约定时间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标的资产过户至甲方名下，甲

方应亦予以配合。

（六）目标公司后续治理

各方同意，对目标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进行如下变更：（1）董事会：目标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3

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有权委派1名董事，乙方有权委派2名董事，董事长由乙方委派的董事担任，乙方、

目标公司应确保甲方委派的董事当选为目标公司的董事；（2）监事：目标公司设监事1名，由甲方委派的

人员担任；（3）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董事会聘任乙方二为目标公司总经理，聘任乙方一为目标公司副总

经理，聘任甲方委派的1名人员为目标公司财务专员（财务专员应享有财务方面的全面知情权、监督检

查权，以及其他合理职权），目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及绩效考核，按照甲方相关制度执行。

六、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

本次投资下合计出资6,125万元，来自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根据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

公司现有货币资金6.13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1.59亿元，目前公司现金流充沛，本次交易的资金

金额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七、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存在可能产生关联交

易的情形；本次交易也不涉及公司增加对外担保责任等情况。

八、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海佑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实验室通用分析仪器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企

业，同时也是“中国制造” 的分析仪器在国际市场的供应商之一。 阿拉丁投资佑科，仪器和试剂两者结

合，能够形成一个完整、可靠、可追溯的实验分析方案，双方可以推出“仪器+试剂” 的捆绑销售或推荐套

餐，为客户提供一站式采购便利，提升双方的市场竞争力。对佑科的投资，有利于丰富公司在实验室通用

分析仪器领域的产品线，能够更好地便利客户一站式采购及增加客户粘性。 同时，公司也将利用自有的

客户资源、渠道资源、电商平台资源及在国内和海外的仓储资源为佑科充分赋能。

九、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可能存在目标公司在后续运营过程中可能受到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

经营管理等因素变化影响，未来经营状况、投资收益和协议执行等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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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暨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5日（星期五）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8日（星期五）至12月4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证券事务代表邮箱xuqin@hfpress.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

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27日、2025年10月30日发布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和第

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2月5日（星期五）10:00-11:00举行2025年半年度暨

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和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5日（星期五）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参加本次说明会的人员包括：董事长严建文先生、董事兼总经理王磊先生、副董事长兼安徽中

科光电色选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宝莹先生、董事兼财务总监张安平先生、董事兼董事会秘书王晓峰

女士及独立董事徐枞巍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12月5日 （星期五）10:00-11: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8日（星期五）至12月4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证券事务代表邮箱xuqin@hfpress.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徐琴

电话：0551-63676789

邮箱：xuqin@hfpress.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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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6日14:30

（2）网络投票的日期和时间：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11月26日9:15一9:25、

9:30一11:30�和13:00至15:00；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11月26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邓建军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6、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39人， 代表股份6,746,296,08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262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4,268,333,4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291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8人， 代表股份2,477,962,62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971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5人， 代表股份51,059,03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3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5人，代表股份51,059,03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39％。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的提案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0�非独立董事选举

总表决情况：

1.01候选人：非独立董事韩健 同意股份6,741,755,447股，当选；

1.02.候选人：非独立董事王保卫 同意股份6,741,633,977股，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01.候选人：非独立董事韩健 同意股份46,582,100股；

1.02.候选人：非独立董事王保卫 同意股份46,460,63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的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熊孟飞、项颂雨律师对于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000156�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2025-053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10月17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和2025年11月3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8日披露的《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43）、《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二、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由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章程》备案登记手续。 公司新取得营业执照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189080365C

注册资本：壹拾捌亿伍仟贰佰玖拾叁万贰仟肆佰肆拾贰元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1994年6月30日

法定代表人：乔小燕

营业期限：1994年6月30日至长期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长江路179号B座9楼

营业范围：一般项目：控股公司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数字文化创意

内容应用服务；网络设备销售；广播电视传输设备销售；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设备销售；软件销售；工

业互联网数据服务；数字技术服务；基于云平台的业务外包服务；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企业总部管理；

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广告制作；软件开发；广播影视设备销售；销售代理；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批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通讯设备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电影摄制服务；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网络

技术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互联网安全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家用电

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家居用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票务代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广播

电视节目传送；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三、备查文件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6日

证券代码：603033� � � � � � � �证券简称：三维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3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上海赤钥投资有限公司-

赤钥1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赤钥10号投资基金” ）持有公司51,584,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5.0025%。 上述股份源于协议转让取得。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8月5日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因自身资金需求，持

有公司股份51,58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25%）的股东赤钥10号投资基金计划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

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311,635股， 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1%。

公司于2025年11月26日收到股东赤钥10号投资基金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结果的告

知函》，自2025年8月27日至 2025年11月26日期间，赤钥10号投资基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

份8,956,8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868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股份计划时间区间已届满。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赤钥10号投资基金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51,584,000股

持股比例 5.002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协议转让取得：51,584,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赤钥10号投资基金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8月5日

减持数量 8,956,8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8月27日～2025年11月26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8,956,8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12.29～13.25元/股

减持总金额 113,490,697.10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1,354,835股

减持比例 0.87%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00%

当前持股数量 42,627,200股

当前持股比例 4.13%

注：以上数据如有差异，系按照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所致。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688072� � � � � � � � �证券简称：拓荆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2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4日（星期四）9:00-10: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问答

●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7日（星期四）至12月3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piotech.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10月31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

年12月4日（星期四）9:00-10: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问答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

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4日（星期四）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问答

三、参加人员

公司参加本次说明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长吕光泉先生，董事、总经理刘静女士，独立董事赵国

庆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赵曦女士，财务负责人杨小强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

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2月4日（星期四）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7日（星期四）至12月3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piotech.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4-24188000-8089

邮箱：ir@piotech.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拓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002847� � � � � � � � � �证券简称：盐津铺子 公告编号：2025-060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共5名，回

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为70,000股，注销股份占注销前总股本272,779,679股的0.03%。

2、本次回购价格分别为27.12元/股、25.07元/股（回购价格差异系不同期次股权激励计划对应的授

予价格不同，加之其授予日不同对应的银行利息存在一定差异所致）。

3、本次回购的总金额为1,858,220.00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4、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销

手续。

5、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72,779,679股变更为272,709,679股。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23年第一期和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70,000股。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已经于2025年9月5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2023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3年5月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

就相关议案回避表决；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已经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实行

本次激励计划。

2、2023年5月5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核实〈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同意公司实行本

次激励计划。

3、2023年5月6日至2023年5月16日，公司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通

过公司内网进行公示，公示时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关于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异议。 2023年5月18日，公

司披露《监事会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23年5月23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并披露了《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3年5月23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案》。 关联董事就相关

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出具了《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授予数

量和授予价格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6、2023年6月6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同意本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由86人调整为81人，本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原330

万股调整为328.50万股；并确定以2023年6月6日作为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81名激励对象

授予328.50万股限制性股票，关联董事已就相关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

司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盐津铺子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7、2023年6月19日，公司完成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工作，向81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328.50万

股，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23年6月20日。

8、2024年2月19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23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67,500股限制性股票。

9、2024年3月26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23年

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

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67,500股限制性股票，并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

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1)。

10、2024年5月14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手续。

11、2024年6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3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公司2023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的核查意见》，公司监事会出具了《关于2023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

限售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公司2023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法律意见书》。

12、2025年6月2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2023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公司2023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核

查意见》，公司监事会出具了《关于2023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

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同意公司为76名激励对象共计1,338,750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除限售事

宜。

13、2025年8月2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23年第一期和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出具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核查意

见》，同意公司回购注销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50,400股限制性股票，湖南启元律师事

务所出具了《关于公司2023年第一期和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

的法律意见书》。

14、2025年9月5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23年第

一期和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

购注销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50,400股限制性股票，并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二、公司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3年9月1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

议案》； 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已经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实行本次激励计

划。

2、2023年9月18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核实〈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同意公司实行本次激励计划。

3、2023年9月19日至2023年9月28日， 公司对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

和职务通过公司内网进行公示，公示时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关于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异议。 2023年9

月29日，公司披露《监事会关于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

明》。

4、2023年10月10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并披露了《盐津铺子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3年10月17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并确定以2023年10月17日作为激励计划的授

予日，向符合条件的31名激励对象授予140.00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公

司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盐津铺子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6、2024年12月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

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公司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的核查意见》，公司监事会出具了《关于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同意公司为31名激励对象共计58.80万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

除限售事宜，并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9,800股限制性股票。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出具了《关于公司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7、2025年2月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30,380股限制性股票，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出具了《关于公司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

书》。

8、2025年3月12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23年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

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0,180股限制性股票，并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

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9、2025年8月2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2023年第一期和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出具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核查意

见》，同意公司回购注销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9,600股限制性股票，湖南启元律师事

务所出具了《关于公司2023年第一期和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

的法律意见书》。

10、2025年9月5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23年第

一期和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

购注销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9,600股限制性股票，并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三、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相关情况

（一）2023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股份回购注销

1、回购注销的原因

根据《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十三节 公司与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规定，

当激励对象离职时，公司有权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公司4名激励对象因

为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将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

2、回购注销数量

回购数量的调整方法：

若在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分红派息或

缩股等事项，且按本激励计划规定应当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应对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

整方法如下：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Q＝Q0×(1+n)

其中：Q0

� � �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 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比率（即

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4年5月24日实施完毕，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

《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195,992,985股扣减1,050股后195,991,

93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

增4股。 因此需对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进行调整。

Q＝Q0×(1+n)=36,000×(1+0.4)=50,400股

3、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来源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 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缩股、配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量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

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P＝（P0-V）÷(1+n)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比

率；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4年5月24日实施完毕，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

《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195,992,985股扣减1,050股后195,991,

93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

增4股。

公司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4年9月6日实施完毕，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

司《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274,389,759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

570,950股后272,818,80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元（含税）。

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5年7月10日实施完毕，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272,779,679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050股

后272,778,62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含税）。

上述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需对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公司对上述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共计50,400股限制性股票以经调整后的股权激励授予价格25.91元/

股加上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之和进行回购注销，回购的总金额为1,366,848.00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

金。

（二）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股份回购注销

1、回购注销的原因

根据《2023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十三节 公司与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规定，当激励对象离职时，公司有权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公司1名激励对

象因为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将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

2、回购注销数量

回购数量的调整方法：

若在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分红派息或

缩股等事项，且按本激励计划规定应当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应对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

整方法如下：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Q＝Q0×(1+n)

其中：Q0

� � � �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 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比率（即

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4年5月24日实施完毕，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

《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195,992,985股扣减1,050股后195,991,

93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

增4股。 因此需对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进行调整。

Q＝Q0×(1+n)=14,000×(1+0.4)=19,600股

3、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来源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 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缩股、配股、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量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

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调整方法如下：

P＝（P0-V）÷(1+n)

其中：P0

� � � �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的比率；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4年5月24日实施完毕，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

《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195,992,985股扣减1,050股后195,991,

93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

增4股。

公司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4年9月6日实施完毕，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

司《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274,389,759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

570,950股后272,818,80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元（含税）。

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5年7月10日实施完毕，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272,779,679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050股

后272,778,62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元（含税）。

上述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需对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公司对上述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共计19,600股限制性股票以经调整后的股权激励授予价格24.39元/

股加上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之和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的总金额为491,372.00元，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

金。

（三）验资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于2025年11月6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湘验【2025】26号，审验了公司截至

2025年10月28日止减少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情况。

根据验资情况，公司回购限制性股票70,000股，减少总股本人民币70,000元。

（四）减资公告相关情况

2025年9月6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债权人未在此期间对公司主张权利。

（五）实施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购注销手

续。

三、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272,779,679股变更为272,709,679，公司股本结构

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27,058,416 9.92% 70,000 26,988,416 9.90%

高管锁定股 23,912,196 8.77% 23,912,196 8.77%

股权激励限售股 3,146,220 1.15% 70,000 3,076,220 1.1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45,721,263 90.08% 245,721,263 90.10%

三、股份总数 272,779,679 100.00% 70,000 272,709,679 100.00%

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也不会影

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注销股份明细表；

2、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验资报告》天健湘验【2025】26号。

特此公告。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603619� � � � � � � �证券简称：中曼石油 公告编号：2025-071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上海中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曼控股”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87,900,5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01%。本次质押完成后，

中曼控股累计质押股份50,454,3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57.40%，占公司总股本的10.91%。

● 公司于2025年11月26日接到控股股东中曼控股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公司2,100,000股无

限售流通股于2025年11月25日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

是否为

限售股

（如是，

注明限

售类

型）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资资

金用途

中曼控

股

是 2,100,000 否 否

2025/11/2

5

2026/11/3

0

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

分行

2.39% 0.45%

补充流动资

金

合计 - 2,100,000 - - - - - 2.39% 0.45% -

2.本次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中曼控股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中曼

控股

87,900,

528

19.01%

48,354,

300

50,454,

300

57.40% 10.91% 0 0 0 0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中曼控股所质押股份到期情况

中曼控股所质押股份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10,404,3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11.84%，

占公司总股本的2.25%，对应融资本金余额为1.00亿元。 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30,400,000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34.58%，占公司总股本的6.58%，对应融资本金余额为2.50亿元。

中曼控股质押股份所对应的融资还款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自有资金、股票红利、投资收益、出售

资产等。

2.中曼控股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控股股东质押事项目前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等生产经营

产生影响。

（2）控股股东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3）公司控股股东中曼控股不存在需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变动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600210� � � � � � �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公告编号：临2025-035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2272号虹桥商务大厦5楼A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5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74,092,17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25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经出席会议半数以

上的董事选举公司副董事长郭峰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沈雯先生、沈臻先生、胡兵女士、唐继锋先生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

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孙宜周先生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高军先生、董事兼总经理程岩女士、财务总监兼副总经理秦正余先生出

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0,007,159 99.1383 3,835,615 0.8090 249,400 0.0527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647,453 90.2034 46,240,421 9.7534 204,300 0.0432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626,253 90.1989 46,194,321 9.7437 271,600 0.0574

4、议案名称：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9,970,959 99.1307 3,865,515 0.8153 255,700 0.0540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623,953 90.1984 46,196,421 9.7441 271,800 0.0575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559,053 90.1847 46,261,121 9.7578 272,000 0.0575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651,753 90.2043 46,179,121 9.7405 261,300 0.0552

8、议案名称：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0,706,759 99.2859 3,061,015 0.6456 324,400 0.068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64,139,383 94.0123 3,835,615 5.6220 249,400 0.3657

2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21,779,677 31.9235 46,240,421 67.7769 204,300 0.2996

3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21,758,477 31.8925 46,194,321 67.7093 271,600 0.3982

4

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64,103,183 93.9593 3,865,515 5.6658 255,700 0.3749

5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

制度》的议案

21,756,177 31.8891 46,196,421 67.7124 271,800 0.3985

6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

管理制度》的议案

21,691,277 31.7940 46,261,121 67.8072 272,000 0.3988

7

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

选聘制度》的议案

21,783,977 31.9298 46,179,121 67.6871 261,300 0.3831

8

关于制订《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

案

64,838,983 95.0378 3,061,015 4.4866 324,400 0.475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表决的8项议案均审议通过。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4，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桂逸尘、章丽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和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信息披露

2025/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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